
 1 

证券代码：601226    证券简称：华电重工    公告编号：临2020-043 

 

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19年年

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； 

 公司资产完整、业务独立，与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的交

易真实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近日，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杭州华电

半山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半山”）签署了《杭州华电半山

发电有限公司去工业化改造项目噪声治理及辅助工程设计、采购及施

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金额暂定为 458,543,678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

待初步设计完成审查后，暂定合同价格和对应合同工作内容的经当地

政府批准（或审核）的初设概算金额相对比，取两者中的较低金额为

本合同价格上限，并根据市场情况相应调整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《关

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

计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关联董事文端超、彭刚平、田立对本议案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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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表决，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召开会议审议该事项，并发表同意

意见。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，同意提交公司

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预计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对《关于公司

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

案》进行了审议，关联股东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

表决，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企业名称：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70,661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拱康路200号 

成立日期：1978年3月10日 

法定代表人：俞军 

主要股东：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国际”）、

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制造：电、蒸汽；服务：售电业务（不拥有配电网运

营权、不承担保底供电服务），供水，供热，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

业技能培训（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），电力技术的技术咨询；其

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。 

华电半山为华电国际控股子公司，华电国际与公司分别为中国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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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集团”）直接、间接控股的上市公

司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0.1.3条第二款规定的

关联关系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方。因此，本次交易为与日常生产经

营活动相关的关联交易。华电半山、华电国际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

权、资产、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。 

华电半山依法设立、合法存续，具备持续经营和履约能力，与本

公司在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中资信表现良好，本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

形成坏账可能性较小。 

截至2019年12月31日,华电半山资产总额44.12亿元,净资产

22.95亿元。2019年度，华电半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.51亿元，实现

净利润2.71亿元。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华电半山资产总额41.83亿元，

净资产24.47亿元。2020年1-6月，华电半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.55

亿元，实现净利润1.52亿元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合同内容：主要包括杭州半山去工业化改造项目整体勘察设计；

新建消雾环保型机械通风冷却塔替代原有自然通风冷却塔；燃机一

期、二期循环水系统改造；新建机力通风冷却塔噪声治理；燃机主厂

房美化降噪一体化改造；全厂区范围噪声处理等。 

合同名称：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去工业化改造项目噪声治

理及辅助工程设计、采购及施工总承包合同。 

合同金额：暂定为458,543,678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待初步设计

完成审查后，暂定合同价格和对应合同工作内容的经当地政府批准

（或审核）的初设概算金额相对比，取两者中的较低金额为本合同价

格上限，并根据市场情况相应调整。 

结算方式：本合同主要包括技术服务价款、设备价款和施工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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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付款按进度分为预付款、进度款、验收款和质量保证金。 

竣工日期：2022年3月31日。 

违约责任：违约责任包括逾期完工违约、性能违约、安全违约等。 

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

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，有利于公

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。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与华电半山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

用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，没有损害

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资产完整、业务独立，与华电半山的交易真实，定价公允合

理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五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公司多次承揽华电国际及其所属子公司的项目，双方合作良好，

均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。本项目的执行过程有一定的不可控因素，比

如项目所在地疫情管控措施和环保政策发生较大变化，会引起人员、

设备和材料价格的变动，临时停工导致施工周期变长等。另外，如果

遇到市场、政策、法律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也可

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按期正常履行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，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信

息披露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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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 

 

 报备文件： 

1、《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去工业化改造项目噪声治理及

辅助工程设计、采购及施工总承包合同》。 

 


